




上海段和段(郑州)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

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。

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

何其他目的 。

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，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 道德规范和勤勉

尽责的精神， 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出

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 召开程序

(一 )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

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。

公司于2026年 4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提

请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》 。

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 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

(www.neeq.com.cn) 发布了《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公告》 (以下简

称“《大会通知》 ” ) ,经核查，《大会通知》 载明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、

会议地点、 会议召开方式、 会议审议事项、 会议出席人员等事项。 经核查，本所

律师确认公司董事会已按照《公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、 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会，并对本次股

东会的召开时间、 地点、 审议事项等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。

(二 )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

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。

经核查， 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和审议事项与公告内容

一致

本次股东会会议于2026年 5月 8 日下午 15点00分在郑州轻冶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会议室召开，由董事长梁知力主持， 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。

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 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 等

相关法律法规、 规章、 其他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 的规

定 。

2












